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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个人投资者投资的理财产品主要包括公募基金、信托计划、商

业银行的理财产品、证券公司资产管理计划以及投资连结险等。随

着 2007 年以来基金、证券、信托及银行等资产管理相关业务的爆发

式增长, 个人投资者对部分理财产品宣传和推介中的浮夸现象的抱

怨也日渐增多。事实上, 这些理财产品的宣传和推介应严格遵守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银

监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保监会”)等主管部门的监管要求, 

甚至部分理财产品因嫁接了多种基本产品而需同时满足前述多家主

管部门的监管要求。 

 

对证券投资基金宣传推介材料的监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四十二条、第六十四条对基

金募集所进行的宣传推介活动作了概括性规定, 同时, 证监会有关

证券投资基金宣传推介材料的具体规范主要有《证券投资基金销售

管理办法》及《关于证券投资基金宣传推介材料监管事项的补充规

定》(“《补充规定》”)。 

 
其中, 2008 年初颁布的《补充规定》一方面正式取消了“证券投资基

金宣传推介材料”的行政许可项目, 但同时对基金宣传材料提出了

系统性的规范要求, 尤其在业绩和宣传用语方面, 给基金宣传戴上

了“紧箍咒”, 如《补充规定》第一条第六款第二项规定, 基金宣传推

介材料所使用的语言表述应当准确清晰, 不得使用“坐享财富增长”、

“安心享受成长”、“尽享牛市”等易使基金投资人忽视风险的表述。 

 

其他监管部门对其他理财产品宣传推介材料的监管 

 

个人理财产品宣传与推介的监管环境分析 

作者: 王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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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公司方面, 银监会发布的《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第八条第四款对信托计划的宣传材

料进行了原则性规定, 即推介材料不得含有与信托文件不符的内容, 或者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等情况。 

 
保险公司方面, 保监会发布的《保险公司管理规定》和《关于加强投资连结保险销售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对保险机构的保险业务、尤其是投资连结险宣传资料作出了具体规定。 

 
商业银行方面, 银监会颁布了《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有关问题的通

知》, 其第三条对商业银行理财产品的宣传和介绍材料作出了具体规定; 银监会此前发布的《商业银行个

人理财业务风险管理指引》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条则对商业银行新产品的介绍和宣传材料进行了规定。 

 
相比于证监会对宣传推介材料的监管, 我们发现, 银监会也同样重视对理财产品的风险揭示、对描述过往

业绩和未来业绩的监管等问题。但两者在监管方式上存有不同，例如银监会特别强调商业银行对新产品

的介绍和宣传材料应经相关部门审核批准(《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风险管理指引》第五十六条), 同时需

向银监会及时报告; 而证监会则统一要求基金宣传推介材料报证监会备案。 

 

关于理财产品宣传推介材料的行政处罚 

 
今年上半年, 国内数家基金公司相继收到某地方工商局的《行政处罚告知单》, 这些公司被指在基金销售

的有关广告宣传中“乱排名、乱评比”, 涉嫌违法。笔者认为, 对理财产品的宣传可能不仅需遵守行业主管

部门的监管要求, 同时还应遵守广告市场监管部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

正当竞争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执法要求。行业主管部门的监管和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 其所依据的法律

法规和侧重点不同, 因此, 各有关监管部门有必要采取适当的分工与协作, 使监管和执法行为既能达到保

护投资者的目的, 又能避免妨碍金融机构的自主经营。 

 
此外, 笔者注意到, 就在 2008 年 12 月 4 日, 保监会对某保险公司作出了处罚人民币 10 万元的决定。据悉, 

被处罚的保险公司在 2008 年 6 月份的电话销售业务中, 分红产品销售术语未包含分红不确定性、犹豫期、

中途退保损失等与合同有关的重要内容。 

 
综上, 理财产品的宣传和推介工作因为直接关系到投资者利益, 因此也受到了各有关监管部门的高度重

视; 伴随着个人理财产品的繁荣和资产管理业务的进一步发展, 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以及其他市场监

管执法部门有望在相互借鉴和分工协作的基础上, 健全和完善有关理财产品的宣传和推介监管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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